全应急〔2022〕4号
关于印发《全州县应急管理局2022年度安全

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局机关各股室，执法监察大队：
我局《全州县应急管理局2022年度监督检查工作计划》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严格按照《全州县应急管理局2022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认真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努力实现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全州县应急管理局
                                2022年4月29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全州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4月29日

全州县应急管理局2022年度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工作计划

2022年是我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攻坚之年。为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行为，以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为目标，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根据《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24号）的要求及我局2021年监督检查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定2022年重点和一般监督检查企业名单，结合2022年全局中心工作，特编制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安全需要为根本目的，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工作方针，严格对照新修订《安全生产法》，按照《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应急〔2021〕23号）要求，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分类分级依法监督管理，规范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行为，及时有效地消除和控制各类事故隐患，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工作目标

进一步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领域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有效控制较大事故，努力减少一般事故，确保全县安全生产事故控制指标控制在自治区下达的考核指标范围以内；监督检查计划执行率达到100%，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整改率达到90%以上。
 二、行政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局总法定工作日:4446个工作日。

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总天数-双休日-法定节假日，2022年全年共365天，扣除周末105天和法定休假日元旦、春节、清明、三月三、劳动节、端午、中秋、国庆共13天，全年总法定工作日为247个。

    根据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以下简称《编制办法》）的要求，“总法定工作日，是指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和本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总数的乘积，县级安全监管部门纳入执法工作日计算的行政执法人员不得低于在册人数80%”。目前，县应急管理局在编在册人数为14人，执法大队8人，共22人，纳入执法工作日计算的行政执法人员数量为22×80%=18人。
县应急管理局2022年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执法人员数量=247日×18人=4446个工作日。

（二）局其他行政执法工作日：2780个工作日。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预计需要920个工作日。

2.开展应急管理综合监管：预计需要920个工作日。

3.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督办：预计需要200个工作日。

4.调查、核实安全生产举报查处：预计需要200个工作日。

5.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预计需要120个工作日。

6.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工作：预计需要70个工作日。

7.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预计需要102个工作日。

8.办理听证、复议、应诉工作：预计需要48个工作日。

9.参与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预计需要200个工作日。

（三）局非执法工作日：1290个工作日。

1.单位值班：我局为24小时值班值守，预计执法人员需要值班120个工作日。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预计需要540个工作日。

每位执法人员预计每人每年参加各类学习、培训、考核、会议10次，每次平均3天， 18人×10次×3日／次=540日。

3.检查指导下级工作：预计需要180个工作日。

每位执法人员预计每人每年到基层检查指导工作10天，18人×10日／人=180日。

4.参加党群活动：预计需要180个工作日。

每位执法人员预计每人每年参加党群活动10天，18人× 10日／人=180日。

5.病假、事假：预计需要90个工作日。

每位执法人员预计每人每年请假5天，18人×5日／人=90日。

6.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预计需要180个工作日。

每位执法人员预计每人每年平均休假10天，18人× 10日／人=180日。

（四）局监督检查工作日：376个工作日。

局监督检查工作日=局总法定工作日-局其他执法工作日-局非执法工作日=4446日-2780日-1290日=376日。依据《编制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监督检查工作日包括重点检查工作日、一般检查工作日。第九条的规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包括重点检查、一般检查两个部分的安排，以重点检查为主。重点检查的比例一般不低于60%。因此，局重点检查工作日为：376日×60%=226日，一般检查工作日为：376日-226日=150日。

三、重点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对象

1.安全生产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1）金属非金属矿山；
（2）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
（3）烟花爆竹经营（批发）单位；
（4）金属冶炼生产经营单位；
（5）涉爆粉尘生产经营单位；
（6）安全生产标准化未达标、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落实不到位的生产经营单位；
（7）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
2.近三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
3.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且属于本县管辖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重点检（抽）查单位数量、名称及检查频次
全年重点检（抽）查生产经营单位20家，占年度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总数的63%。非煤矿山领域5家、金属冶炼行业7家、危险化学品领域6家、烟花爆竹行业2家（详见附件1）。

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年内至少进行1次检查。

（三）重点检查内容
详见附件3。

（四）时间安排
从2022年3月份开始，2022年12月底前完成。

四、一般检（抽）查安排
（一）一般检（抽）查单位数量及检查频次

全年一般检（抽）查生产经营单位12家，占年度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总数的37%。危险化学品领域6家、烟花爆竹行业2家、工贸行业4家（2022年监督检查单位安排具体见附件2）。对烟花爆竹零售单位监督检查不少于18家次。

对以上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抽）查，由相关股室从2022年县应急管理局监督检查对象名录库中采取“双随机”抽查方式确定对象，并组织实施。年内进行1次检（抽）查。

（三）时间安排

从2022年3月份开始，2022年年底前全面完成。
五、有关要求

（一）执法职责分工

县应急管理局对检查计划内的非煤矿山、危化企业、烟花爆竹及工贸行业企业进行全数检查，对检查时发现的问题，采取现场处理、责令限期整改、复查、实施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等相应执法措施，做到闭环管理。列入市应急管理局抽查对象的企业，采取市县两级联合的检查方式进行检查。

（二）规范监督检查行为

对列入县应急管理局监督检查对象的单位，各承担监督检查任务的股室要妥善处理好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的关系，切实把握事故发生的规律，认真抓住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重点、难点开展检查执法。监督检查执法过程中，必须有2人以上具有执法资格的人员共同参加。
实施检查前，要编制好《现场检查方案》，明确检查的时间、内容、方式和执法人员等事项。检查内容应当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桂政办发〔2017〕146号）中涉及应急管理部门的抽查项目中，结合不同时段、不同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和事故发生规律，以及2022年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重点工作部署内容，有针对性的确定具体的监督检查事项。
实施检查时，要严格按照《现场检查方案》确定的检查项目内容开展检查，并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现场处理措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措施和其他法律措施，及时正确下达相关法律文书，确保检查执法到位，闭环管理。
检查结束后，要按“执法三项制度”的规定，及时将相关文书在县应急管理局网站上予以公开；对采取的现场处理措施、限期整改指令、行政处罚措施到期应进行复查的，要按照规定及时组织复查；对复查仍未改正的违法行为要依法及时进行立案查处。
（三）规范移交（送）行为

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发现不属于应急管理部门管辖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应及时移送有权管辖的部门，并建立台账做好登记备查；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严格按照《应急管理部 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通知》（应急〔2019〕54号）有关规定及时移送同级公安机关，严禁越权管辖或以罚代刑。
（四）深化“一体化”执法

坚持 “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原则，严格执法检查程序，规范执法检查行为，强化监管执法联动，严格“检查、整改、处罚、反馈”闭环式管理，构建“统一计划、全局抽组、联合检查、联合执法、信息共享、考核评估”的监管执法一体化工作机制，全面提升应急管理部门监管执法工作效能。
（五）推进新制度新机制落实

县应急管理部门要按照分级执法要求，做好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市应急管理局监督检查计划的衔接，推进分级执法分工，明确由市、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的日常执法对象。同时，要大力推进执法全过程记录、法制审核及公开裁定等制度的落实。要建立完善执法监督制度，及时纠正执法不当行为。完善典型案例报送制度，按要求按时报送典型案例，提高报送案例合格率。
（六）加强执法统计分析

要建立监督检查执法统计分析季度通报制度，完善监督检查执法台账，及时准确统计上报执法数据资料，并及时通报，按要求录入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统计系统、广西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等系统。
（七）严格监督检查纪律

执法人员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相关规定，严格依法行政，公正公开公平执法，并接受监督检查对象的监督。对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不作为、乱作为的，依照相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
附件1
全州县2022年安全生产重点监管企业

监督检查计划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类别
	执法类型
	检查次数

	
	
	
	安全生产
	预案管理
	应急救援
	教育培训
	责任落实
	

	1
	桂林昊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全州县金子岭铅锌矿区源山矿段铅锌矿
	矿山
	√
	√
	√
	√
	√
	≥1

	2
	全州县石头桥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矿山
	√
	√
	√
	√
	√
	≥1

	3
	广西全州县黄沙河镇盛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矿山
	√
	√
	√
	√
	√
	≥1

	4
	广西全州县两河镇鲁水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矿山
	√
	√
	√
	√
	√
	≥1

	5
	全州县天宝饰面用大理石矿
	矿山
	√
	√
	√
	√
	√
	≥1

	6
	全州县喜庆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
	烟爆
	√
	√
	√
	√
	√
	≥1

	7
	全州县喜洋洋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烟爆
	√
	√
	√
	√
	√
	≥1

	8
	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桂林全州新塘坪加油站
	危化
	√
	√
	√
	√
	√
	≥1

	9
	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桂林全州麻市加油站
	危化
	√
	√
	√
	√
	√
	≥1

	10
	中石油桂林销售分公司桂

全加油站
	危化
	√
	√
	√
	√
	√
	≥1

	11
	全州县阳福加油站
	危化
	√
	√
	√
	√
	√
	≥1

	12
	全州县湘桂石油化工贸易

有限公司咸水加油站
	危化
	√
	√
	√
	√
	√
	≥1

	13
	全州县回龙湾加油站
	危化
	√
	√
	√
	√
	√
	≥1

	14
	全州县天马铁合金有限公司
	冶炼
	√
	√
	√
	√
	√
	≥1

	15
	广西桂林东丰冶金有限公司
	冶炼
	√
	√
	√
	√
	√
	≥1

	16
	全州县锋鑫铁合金有限公司
	冶炼
	√
	√
	√
	√
	√
	≥1

	17
	全州县永鑫铁合金有限公司
	冶炼
	√
	√
	√
	√
	√
	≥1

	18
	全州县连升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冶炼
	√
	√
	√
	√
	√
	≥1

	19
	全州县灿金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冶炼
	√
	√
	√
	√
	√
	≥1

	20
	全州县龙达铁合金厂
	冶炼
	√
	√
	√
	√
	√
	≥1


附件2
全州县2022年安全生产一般监管企业

监督检查计划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

类别
	执法类型
	检查

次数

	
	
	
	安全生产
	预案管理
	应急救援
	教育培训
	责任落实
	

	1
	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广西

桂林全州京珠加油站
	危化
	√
	√
	√
	√
	√
	≥1

	2
	中石油桂林销售分公司

全州凤凰上行加油站
	危化
	√
	√
	√
	√
	√
	≥1

	3
	全州县顺福加油站
	危化
	√
	√
	√
	√
	√
	≥1

	4
	全州县才湾供油中心
	危化
	√
	√
	√
	√
	√
	≥1

	5
	全州县亭子江加油站
	危化
	√
	√
	√
	√
	√
	≥1

	6
	全州县红满地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烟爆
	√
	√
	√
	√
	√
	≥1

	7
	全州县吉祥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
	烟爆
	√
	√
	√
	√
	√
	≥1

	8
	全州万福林化有限公司
	危化
	√
	√
	√
	√
	√
	≥1

	9
	全州县成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建材
	√
	√
	√
	√
	√
	≥1

	10
	广西全州县洮阳水泥粉磨厂
	建材
	√
	√
	√
	√
	√
	≥1

	11
	全州县汇润纸业有限公司
	轻工
	√
	√
	√
	√
	√
	≥1

	12
	全州县黄沙河福利纸厂
	轻工
	√
	√
	√
	√
	√
	≥1


附件3
2022年度全州县应急管理局

安全生产重点监督检查内容
一、非煤矿山

（一）重点检查内容

继续开展尾矿库隐患、地下矿山防跑车、中毒窒息和采空区垮塌等专项治理，淘汰落后工艺和装备。重点查处露天矿山“一面墙”未采用自上而下的分台阶开采方式，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距离不足、无上山公路、未超前剥离，未采用台阶式或自上而下分层开采方法，从下部不分台阶掏采，形成伞檐、空洞等突出问题。地下矿山重点查处采空区安全风险管控，井巷顶板管理，通风系统不完善、作业班组未配备气体检测仪、入井人员不佩戴自救器、井下火灾防范不到位等问题；尾矿库重点查处停用废弃尾矿库闭库、销库处理不及时等问题；地质勘探重点查处未履行“三同时”、未按设计施工、无风作业、以探代采等问题。

（二）执法频次和完成期限

重点检查单位检查不少于1次；一般检查单位检查1次。2022年12月底前完成。

（三）执法方式。“局队合一”或会同市应急管理部门联合检查等方式。

   牵头股室：负责非煤矿山监管的股室

配合股室：其他安全监管股室、执法大队，根据工作需要派员参加。

二、危险化学品

（一）重点检查内容

落实《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方案》、《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督导工作指南（试行）》，以管控重大风险点（重大危险源）为重点，重点检查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机构和责任制建设、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制落实、动火检维修等八大特殊作业安全管理、设计安全诊断、安全教育培训、安全设施维护保养以及容易引发事故的重要环节和重点部位的安全防范措施。持续推动企业落实《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遏制特殊作业环节事故。

（二）执法频次和完成期限。对重点检查单位每年至少检查1次; 对一般检查单位每年检查1次。分批、分类按季度时间进度完成监督检查，2022年12月底前完成。
（三）执法方式。“局队合一”或会同市应急管理部门联合检查等方式。

牵头股室：负责危险化学品监管的股室

配合股室：其他安全监管股室、执法大队，根据工作需要派员参加。

三、烟花爆竹

（一）重点检查内容

落实《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突出对开展元旦春节、清明节、岁末年初旺季等重点时段烟花爆竹安全检查，烟花爆竹专项检查，非法违法行为整治。严格执行烟花爆竹产品流向登记管理制度和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执行“六严禁”有关要求。

（二）执法频次和完成期限

对重点检查单位每年至少检查1次; 对一般检查单位每年检查1次。分批、分类按季度时间进度完成监督检查，2022年12月底前完成。
（三）执法方式

“局队合一”或会同市应急管理部门联合检查等方式。

牵头股室：负责烟花爆竹监管的股室

配合股室：其他安全监管股室、执法大队，根据工作需要派员参加。

四、工贸行业

（一）重点检查内容

继续深入开展工贸企业粉尘防爆、有限空间作业、冶炼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专项治理，重点对作业场所超过30人的涉及粉尘爆炸企业、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冶炼、水泥、陶瓷、造纸和酱腌菜生产企业及有附属污水处理系统的工贸企业进行检查，整改安全隐患。

（二）执法频次和完成期限

对重点检查单位每年至少检查1次; 对一般检查单位每年检查1次。分批、分类按季度时间进度完成监督检查，2022年12月底前完成。

（三）执法方式

“局队合一”或会同市应急管理部门联合检查等方式。

牵头股室：负责工贸行业监管的股室

配合股室：其他安全监管股室、执法大队，根据工作需要派员参加。

五、应急管理基础工作

重点检查内容

组织开展全县应急管理专项检查，依法查处企业在应急管理方面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推动企业规范应急救援预案编制、演练、管理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负责股室：负责安全监管的股室

六、安全培训

重点检查内容

继续开展安全培训专项检查，依法查处企业在安全培训管理方面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推动企业落实安全培训主体责任。

负责股室：负责安全监管的股室
全  州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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